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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申请人主要参与项目且获主持人承诺的经费（应为A

类以上科研项目的结余经费，主持人为本校教师，含主持

人本人排名前三，支配经费不得超过该项目经费总额的50%）

。承诺经费总额不得超过申请人实际可支配经费总额的20%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适用于博士生第一导师岗位资格

选聘。根据我院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需要，第二导师

岗位资格聘任需符合以下条件，经申请人申请、学院学位

评定分委员会审核后，报学校学位办公室备案。

第二导师岗位资格聘任条件：

（一）基本要求及聘任条件

1.在本行业领域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和良好的社会声誉，

身体健康，年龄不超过 55 周岁。

2.能认真履行导师职责，了解和掌握国家、学校有关

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政策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与敬业

精神。愿意为我院兽医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教育事业做出

努力和贡献。

3.在其他高校、研究单位、大中型企业或地市级以上

行业主管部门，从事教学科研、兽医技术、兽医管理等工

作十年以上，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，或具有博士以上

学位、中级技术职称满三年，或在相关部门担任重要的技

术或管理职务。

（二）聘任程序

.
高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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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申请者填写《华南农业大学研究生第二指导教师聘

任审批表》并附上职称证书复印件、任职证明材料及相关

成果证明。

2.学院每年定期开展第二导师的聘任工作，并将第二

导师名单报研究生院备案。

3.经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批准。

4.通过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批准后，由学院制

作、颁发聘书。

（三）第二导师职责要求

1.第二导师应协同指导研究生培养，参与研究生培养

计划制定，研究方向把关，并定期进行学术交流；提供实

践指导与资源支持；与校内导师进行写作，协调解决培养

过程中的问题，并参与研究生的考核评价。

2.如第二导师存在负面清单规定之一的，则撤销其第

二导师资格。

（四）评估

为保证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和导师队伍水平，建

立具有自我约束能力的动态管理机制，可根据需要不定期

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进行评估，评估内容包括：

1.教书育人，为人师表，协助做好研究生工作的情况。

2.教学水平和指导研究生论文的水平。

3.研究生培养质量（研究生工作情况及用人单位对培

养质量的反馈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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